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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机械电子兵器船舶工业档案学会

团体标准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鼓励和加强中国机械电子兵器船舶工业档案学会团

体标准（ 以下简称： 团体标准）制修订工作，规范团体标准制定和

实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》（国

标委联【2019】1号）和《关于促进团体标准规范优质发展的意见》

（国标委联【2022】6号）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团体标准相关工作的基本原则：

（ 一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要求；

（ 二）公平、透明、协商一致；

（ 三）支撑机械、电子、兵器和船舶等领域发展，促进档案事

业进步，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。

第三条 团体标准为自愿性标准，主要针对档案学、信息资源管

理及图书情报与管理等专业领域。中国机械电子兵器船舶工业档案学

会（以下简称：学会）积极与国内外相关机构开展标准化合作，可联

合研制并发布团体标准。

第四条 学会秘书处作为学会内部标准化工作部门。团体标准版

权归学会所有，联合发布的团体标准版权归各联合体共同所有。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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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体标准制修订、使用团体标准从事各类活动都应遵守团体标准版权

有关规定。

第二章 团体标准的制定

第一节 提案

第五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均可提出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的立项申

请。提案应至少由 3家相关方共同提出,提案时应确定项目牵头单

位并指定 1名项目联系人,负责对接学会秘书处共同对本项目进行

全生命周期管理。

第六条 申请立项应提交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申请书和 (或 )

标准草案,必要时还应提供其他证明材料,例如查新报告、技术与市

场发展背景分析、标准预期实施应用方案、人员保障说明等。

第二节 立项

第七条 学会秘书处对申请立项时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,对材料

的完整性和规范性进行审核,符合要求的项目可进入立项论证阶段。

第八条 学会秘书处负责组织立项论证。立项论证评估专家不少

于 5名 ,由项目相关技术领域专家和标准化领域专家组成,其 中至

少 1名 为标准化专家。起草单位工作人员不得担任评审组成员。

第九条 立项论证阶段,起草组应基于立项申请书、标准草案等

相关材料进行汇报,评估专家针对项目的必要性、起草组的专业性和

代表性、标准内容的先进性和合理性以及工作计划和工作经费的保障

等进行综合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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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立项论证阶段应形成论证意见和论证会议纪要,立项论

证意见包括以下四种 :

——同意立项 ;

——同意按论证意见修改后立项 ;

——暂缓立项 ;

——不予立项。

立项论证评估专家组 4/5以上的专家同意立项或同意按论证意

见修改后立项,则立项论证意见为通过立项论证;报学会秘书处审批

同意后正式立项,并 以学会正式文件的形式予以公告。在立项公告中

应明确完成时限要求。原则上不得超过 18个月。

立项论证评估专家组 2/5及 以上专家给出不予立项的意见,则

立项论证意见为不予立项;项 目立项申请终止,由学会秘书处通知项

目牵头单位。

其余情况的立项论证意见为暂缓立项。暂缓立项的项目若仍要继

续组织研制,经修改后可申请重新论证。不予立项的项目不得再次申

请立项论证。

起草

第十一条 团体标准正式立项后,学会秘书处会同分支机构或项

目牵头单位组建起草工作组,确定主要起草人员。团体标准起草人员

应当在本专业领域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较丰富实践经验。

第十二条 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参照 GB/T1.1 《标准化

工作导则 第 1部分: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有关规定。

第三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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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在起草过程中,如 出现重大争议或项目牵头单位不能

如期完成,学会秘书处将在充分听取相关机构意见基础上,提出延期、

修改、终止相关工作或变更牵头起草单位的建议。

第十四条 起草组应通过收集有关资料,分析国内外情况,开展

必要的试验验证等方式,完成团体标准的编写,最终形成标准征求意

见稿, 同时基于标准起草工作实际情况,编写编制说明。

第四节 征求意见

第十五条 起草组完成起草工作后向学会秘书处提出征求意见申

请,并提交以下材料 :

(一 )标准征求意见稿 ;

(二 )编制说明 (征求意见稿);

(三 )必要时还应提供阶段性试验验证、专利披露等相关文件。

第十六条 学会秘书处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,申请材料内容完整、

形式规范的可以开始征求意见,存在问题的退回起草工作组修改完善

后,重新提交申请。

第十七条 征求意见采用定向征求意见和 (或 )由 学会秘书处提

交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征求意见期限一般

不少于 30日 。

第十八条 提出意见建议应说明理由 (必要时提供相关论证说明

材料 )。 逾期不回复的视为无意见。

第十九条 起草组对征集的意见进行归纳整理、分析研究并处理 ,

形成 《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》、标准送审稿,更新编制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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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节 技术审查

第二十条 起草组完成意见处理后向学会秘书处提出技术审查申

请,并提交以下材料 :

(一 )标准送审稿 ;

(二 )编制说明 (送审稿);

(三 )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;

(四 )其他有关文件。

第二十一条 学会秘书处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,申 请材料内容完

整、形式规范的可以进入技术审查,存在问题的退回起草工作组修改

完善后,重新提交申请。

第 十 条 团体标准的技术审查采用会议审查方式,学会秘书

处负责组织技术审查会议。审查材料 (见第二十条)应提前 3天提

交给审查专家。

审查专家组成员不少于 5名 ,由行业领域专家和标准化专家组

成。起草单位工作人员不得担任审查专家。

第二十三条 团体标准技术审查会应形成会议纪要。会议纪要应

当真实反映审查情况,主要内容应包括:会议时间、会议地点、专家

名单和审查结论等。

第二十四条 技术审查会以专家投票方式形成审查结论,审查专

家填写
“
团体标准审查投票单

”
给出审查意见,审查意见包括以下

四种 :

——同意报批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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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同意按审查意见修改后报批 ;

——弃权 ;

——不同意报批。

审查专家 4/5及 以上同意报批 (或 同意按审查意见修改后报批 )

的,则结论为审查通过。审查不通过的项目应由起草组根据审查意见

修改后再次申请技术审查,再次审查仍不通过的,则项目终止。

第六节 报批与发布

第二十五条 技术审查通过后,起草组向学会秘书处提出标准报

批申请,并提交以下材料 :

(一 )标准报批稿 ;

(二 )编制说明 (报批稿 );

(三 )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;

(四 )审查会议纪要 ;

(五 )审查会专家投票单 ;

(六 )其他材料。

第二十六条 学会秘书处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,申 请材料内容完

整、形式规范的可以进行报批公示,存在问题的退回起草工作组修改

完善后,重新提交申请。

第二十七条 进入报批审批程序后,报学会秘书处审批同意后正

式发布,并以学会正式文件的形式予以公告。

第二十八条 获批发布的标准由学会秘书处统一负责分配标准编

号。团体标准编号由学会英文名称缩写 CASMEOS、 标准顺序号和标准

全
国
团
体
标
准
信
息
平
台



发布年代号组成,示例如下 :

示例: T/ CASMEOS 001-2025

第二十九条 学会秘书处应及时将正式发布的团体标准相关信息

通过团体标准平台或其他相关公共服务平台进行公开。

第七节 复审

第三十条 学会秘书处负责组织团体标准的复审工作,对团体标

准的协调性、适用性、规范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查,复审周期一般不超

过 5年。

第三十一条 每项标准复审完成后形成 “复审结论单”,并根据

下列复审结论进行处理 :

(一 )继续有效。该标准不需要修改,团体标准标准顺序号和

年代号不变。

(二 )修订。 团体标准该标准由学会秘书处下达修订任务。修

订后的团体标准顺序号不变,年代号改为新发布的年代号。

(三 )废止。废止结论应及时对外公布。

第三章 团体标准的应用推广与监督

第三十二条 学会秘书处、团体标准起草单位及学会会员均有义

务开展团体标准的亘贯推广,鼓 励团体标准起草单位及学会会员积极

开展以下工作 :

——推动团体标准在政策制定、政府管理、社会管理、提供服务

等工作中被采用或引用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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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编制团体标准解读材料,包括但不限于图解、书籍、视频讲

解等形式,用 于在网络、期刊等各类媒体的宣传 ;

——举办培训班、组织技术论坛、运用新媒体解读等宣传团体标

准 ;

——持续关注标准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及标准化对象的发展情况 ,

评价标准的适用性,跟踪标准实施应用情况,形成标准应用实施典型

案例。

第三十三条 学会积极推动团体标准国际化,探索团体标准国际

化机制,积极与国际、国外标准化组织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,支持国

外机构、外籍专家参与团体标准相关工作,推动具有技术先进性和推

广价值的团体标准,按照相关程序要求转化为国际、国外相关组织标

准。鼓励起草单位同步开展中外文标准制定。

第三十四条 学会团体标准化工作接受社会监督,各相关方的团

体标准意见和建议,均可向学会秘书处进行反映。

具体的申投诉应以书面形式提交学会秘书处 ,对于实名提交的申

投诉意见学会秘书处应在 5个工作日内向当事人反馈受理与否的决

定。学会秘书处组织必要的调查、沟通和协调,最终做出处理决定 ,

并将申投诉处理结果告知当事人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学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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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附表 1 团体标准项目计划汇总表

附表 2 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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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7 团体标准送审稿函审单

附表 8 团体标准送审稿函审结论表

附表 9 团体标准报批签署单

附表 10 报批团体标准项目汇总表

附表 11 团体标准复审意见表

附表 12 团体标准复审继续有效标准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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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
单位 :

团体标准项目计划汇总表

承办人

[注 1]修订项目,请在
“
代替标准

”
栏中注明修订标准编号。

[注 2]若是在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基础上制定的项目,请填写对应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编号。

电话

序号 标准项目名称
制定或

修订

月期
(月 )

标准起草

牵头单位

采用国际标准或

国外先进标准编号

对应国家标准

或行业标准编号

代替

标准编号

经费预算
(万元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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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项目名称
(中文)

建议项目名称
(英文)

(可选项 )

副疋或修订 □制定 □修订 被修订标准编号

对应 国家标准或行

业标准情况
□有 □无

对应国家标准或

行业标准编号

采标程度 □ IE1T □MOD □NEQ 采标编号

采用快速程序 □FTP 快速程序代码 □ B □ C

ICS分类号 中国标准分类号

标准起草牵头单位 计戈刂起上L日寸问

标准起草参加中~位

目的、意义或必要性
鱼±应】△鱼巫里型生幽竺左画,兰纟田国~丛虫目的臣垫工意上 ,巫-主业发-星凼止里,-期
望篮迭的问题;

范 围和主要技术

内谷
丘芷的技苤血空生适里正旦L

国内外情况说明

L 逼边.且卫立生苤IEjiⅡ盏王i萱芷墅塑且L~垦血坠21i立E立鱼豇立:±自且Ι圭壁丞苤苤凼
发展Li玄技-苤置查立且巫盘宣.~如里丕星查mL~Ⅰ工己上二【E虫苤苤苤亟宝凼旦土且二~壁
上匝:虹|垒亟里昱歪且上为苤圭-拉苤~发显~凼-基皿L-

L 且里皇旦-匝巫~盅或亘坐上逆丘追玉且猩里凼兰虚工星查直型座鱼星坯立.迮堇厘坐
土止丘盗L血直 ,~匣丛丘且亟且生主.△土遣且=业丞卫玉立.且题鱼兰虚工
土 生里虫玺lk匠庄匣垫塞孟i~暹至殖△E≡苎置r五业△夹LL业1豇鱼~血重上1里茎丘垒且旦
刍业董五遁血堑 L
上 堕亟生土生.遁Ι云上珏錾Ⅱin虫nl￡」imi筮豇L

标准起草牵头单位

单位名称 :

负责人 :
(签名、盖公章)    年  月   日

附表2

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

[注 1] 填写制定或修订项目中,若选择修订则必须填写被修订标准编号 ;
[注 2] 填写是否有对应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,若选择有则必须填写对应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编号 ;
[注 3] 选择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,必须填写采标编号及采用程度 ;
[注 4] 选择采用快速程序,必须填写快速程序代码。 B代表省略起草阶段,C代表省略起草阶段和征求意见

阶段,具体要求详见 《采用快速程序制定国家标准的管理规定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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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

团体标准项目计划调整申请表

计划项 目名称 计划项目编号

中请调整的内容

理由和依据

标准起草牵头单位

单位名称 :

年  月  日负责人 : (签名、盖公章 )全
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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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士

团体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

标准项 目名称 :

第  页

标准起草牵头单位 :

贝

承办人 : 电话 : 年 日

序号 标准章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 处理意见及理由

说明:

① 发送
“
征求意见稿

”
的单位数:     个。

② 收到
“
征求意见稿

”
后,回函的单位数:     个。

0收到 “征求意见稿”后,回函并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数 :

0没有回函的单位数:   个。

共

 
 
月

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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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5

团体标准审查会审查结论

标准项目名称 i|划项日编号

标准起草牵头单位

组织审查机构

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

审查结论 :

标准审查委员会负责人 (签名 )
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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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6

标准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

姓 名 单  位 职称/职务 签 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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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7

标准项目名称 :

标准起草牵头单位 :

函审单总数 :

发出日期:     年  月

投票截止日期:     年

表决态度 :

赞 成

赞 成,有建议或意见

团体标准送审稿函审单

日

月    日

不赞成,如采纳意见或建议改为赞成

弃权

不赞成

建议或意见和理由如下 :

标准审查委员会委员 (签名 :)

年  月  日

说明:

① 表决方式是在选定的方框内划
‘‘√”,只可划一个,选划两个框以上者按废票处理 (废票不计数)。

② 回函说明提不出意见的,按赞成票计;没有回函说明理由的,按弃权票计。

③ 回函日期,以邮戳为准。

④ 建议或意见和理由栏,幅面不够可另附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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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8

团体标准送审稿函审结论表

标准项 目名称

标准起草牵头单位

函审时间

发出日期 年   月   日

投票截止日期 年   月   日

回函情况 :

函审单总数 :

赞成:共    个

赞成,但有建议或意见:共    个

不赞成,如采纳建议或意见改为资成:共

弃权:共    个

不赞成:共    个

废票:共    个

个

函审结论 :

标准甲查委员会负责人 (签名9
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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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9

团体标准报批签署单

标准项目名称

计划项目编号

国际标准分类号

标准起草牵头单位 中国标准分类号

制、修订 (1)制定 (2)修订 被修订标准编号

标

准
王
正盲
彡<

起

草

人

姓  名 单 位 职称 (职务 )

标

准

说

明

标准类别

(1)基础通用 (2)产品

(3)方法 (4)管理

对应国家标准

或行业标准情况

(1)有对应 (2)无

对应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编号和名称 :

采用国际标准

或国外先进标准情况

(l)等 同采用 C2)修改采用

被采用的标准编号和名称 :

标准水平分析 (l)国际先进水平    (2)国 际一股水平   (3)国 内先过水平

标准起草牵头单位

技术负责人意见

(签名、盖公章 )

年  月  日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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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‘亻寸表 10

报批团体标准项目汇总表

序

号 标准纫iluJ 标冫{|∶ 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外标准编号
永川J四际标冫位或
|叫夕|`丿己刑生1示 ill∶忄|l∫冫)ll

对应国家标准

或行业标准编号

建议实施

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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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1

团体标准复审意见表

标准编号及名称

复审结论 □ 继续有效    □ 修订 □ 废止

主要理由

审查意见
参加审查总人数 人

同意 : 人 不同意
庆

'`
弃权 : 人

各  注

全
国
团
体
标
准
信
息
平
台



附表 12

团体标准复审继续有效标准汇总表

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各注

附表 13

团体标准复审修订标准汇总表

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拟列入计划年度

附表 14

团体标准复审废止标准汇总表

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废止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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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5

团体标准修改单示例

1· CAS`IE()S× ×××— ××××

《××××× (标准名称 )|)

第 ×号修改单

_」咝i土皇亟上

鱼~型L芨例

①
“
更改”示例:

2,6条第三行中更改数值 :

“1.12千克
”
更改为
“1.12kg” 。

Ω￡山田Ⅰ翅L
3.2条后补充新条叉 ,3.3:

“3.3电子会计资料应形成相应格式的独立的电子文件进行归档
”
=

⑧
“
删除”示例:

将 1.3条 中的
“
内容及元数据齐全完整

”
删除。

9△k且豳医文工曲L
4,6条改用新条文 :

1.6电子会计资料整理时应按照电子会计档案分类万案进行分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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